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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农业税制是建立在计划

经济体制之上的，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虽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农

业税制也进行了补充和修订，1994年分

税制改革以来，农业税收入一年上一个

台阶（含契税和耕地税），1994 年完成

261亿元，1995年完成 315亿元，1996 年

完成 419亿元，1997 年完成445亿元，为

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税制本

身以及征管方式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

破六七十年代的模式，征管工作中的不

少问题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当前农业税收征管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

（一）农业税收起不到应有的调节

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税调

节收入的作用逐渐削弱，农业税长期以

来实行稳定负担政策，现行农业税任务

是 1961 年核定的至今没变，农业税实

际负担率逐年降低，1996年农业实产量

5 446亿公斤（粮棉油统一折细粮），而

农业税计税产量 1 424 亿公斤 ，只占实

产量的 26%。随着实际产量的提高，实

际负担率逐年下降。1961 年实际负担

率为 9.3% ，1978 年为 4.4% ，1996 年为

2.27%。
（二）农业税负担不平衡。近 40 年

来，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很大变化，地

区之间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耕地数

量和质量变化程度不同，而税收负担额

维持不变，造成农业税负越来越不平

衡。目前老产粮区负担率为 5% 左右，

新发展产粮区负担率只有 1—2%。
（三）农业税存在有税无地和有地

无税问题。这使得部分地区农业税收

任务难以完成。从 60 年代初至今，随

着我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每年大量国

家基本建设占地，使计税土地逐年减

少。而在一些地区，可开发土地资源较

多，新开垦耕地免税到期，大部分也没

有负担农业税。尤其在大中城市计税

土地减少更加突出，可开发土地有限，

上级核定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在一些

乡村，将减少计税土地应负担的农业

税，摊到现在计税土地中，形成了不合

理的负担。
（四）各地自行调增调减农业税收

任务。在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农业

丰年，收入上交中央，欠年逐级调减任

务，因此各地调整农业税的积极性不

高。1994 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农业税划

为地方收入，有些地区以各种方式调减

调增当地农业税收任务基数。尤其是

一些经济基础薄弱地区，为增加地方经

济实力，解决财政困难，以各种方式在

增加农业税上出台措施。
（五）农业特产税税制和征管工作

中的问题。一是征收不到位，地区之间

税负不平衡。1996 年全年征正附税额

合计 149.44 亿元，占农业特产品产值

的 3.7% ，如扣除烟叶部分，实际负担率

只有 2.37% 。同是水果主产区，负担高

的地区达 6.5% ，低的地区只有 0.4% ；

同是茶叶 主产区，负担高的地区 达

16% ，低的地区只有 1.4%。从总的负

担水平看，农业特产税略高于农业税。
二是两个环节征税操作难度大，不

利于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1994 年税

制改革后，农业特产税所列品目共分 16

个大类。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实现新

老税制的平稳过渡，仍保持原产品税应

税品目在收购环节征收的办法。从近

几年的征收情况看，执行中各地做法不

一。因有的单位既是生产者，又是收购

者，为此有些地区采取合并税率一次征

收；有些地方在两个环节分别征收；还
有些地区委托生产者代征代扣收购环

节税款。并且农业特产税征收面对的

是千家万户，情况很复杂，计税收入难

以确定，征收对象难以掌握。
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执法偏

离税收政策。1994 年实行分税制体制

后，农业税收成为县乡两级主要财政收

入来源，充分调动了县乡政府组织征收

农业税收的积极性。但不容忽视的是

有些地方靠行政手段征税，收入任务层

层加码，指标年年提高；有些地方政府

对农业税征收机关下达考核指标，完成

任务有奖，完不成受罚，征收人员压力

很大；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按人头地亩

平摊的现象。

二、农业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近年来，一些粮食主产区，如河北、

安徽、河南、湖南等省，为解决农民负担

过重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搞了农村税费

改革试点。做法上有所不同，有的是农

业税收与三提五统分别计算合并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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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按上年纯收入计算农业税和三

提五统征收额，分别按人头地亩分摊。
在征收形式上，有的全部征实，有的征

实与征收货币相结合。在征收时间上

有的采取一季征收，有的分夏秋两季征

收。收上来的税费，采取税入金库，费

交乡财政或经营管理站。这些试点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农民负担有所控制。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税费改革没有

从制度上突破，只是征收方式的改变，

并且混淆了税费政策界限。农业税是

根据国家税法规定取得收入的一种手

段，它在征收对象、税目、税率、纳税期

限和纳税环节等方面都有明确的制度，

在征收过程中对征税双方都有要求和

约束，如果违反税法，也有相应的处罚

措施。费搭税车，影响了税收的法律地

位。二是纳税依据不科学，人均收入不

是逐户核定，而是以乡或村范围测算的

一个平均数，税费征收则要一家一户地

缴纳。近年来农户之间收入差距较大，

按人头地亩摊下去，非但不能通过征收

税费起到调节作用，而是越穷负担越

重，显然是不科学的。三是税款收上来

后，开具完税凭证时间、税款入库程序

都与现行金库条例、预算管理制度及会

计核算要求相违背。
要解决当前农业税制中存在的问

题，必须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农业税

制，减费增税，用税收手段来规范农村

中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分配关

系，进一步解决农村乱收费和农民负担

过重的问题。具体设想如下：

（一）提高农业税负担水平，增加农

业税收入，将农业税实际负担率由 1996

年的 2.3% 提高到 5% 左右。全国农业

税纳粮任务由 111 亿公斤，提高到 270

亿公斤，调增任务按现行价格计算，折

金额 450 亿元，比 1997 年实征正附税合

计增加约 250亿元。
1.计税依据。重新核定计税产量，

为留有一定余地，按前三年平均实产量

的 90% ，将计税产量由 1 400 亿公斤提

高到 4 500亿公斤，按平均 6.7% 的税率

计算，农业税依率计征税额定为 300亿

公斤，按现行农业税价格计算，金额可

达到 500 亿元，全国留 10% 约 50 亿元

减免机动。
2.税率。实行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幅度宜定在低限 5% 左右，高限定为

8% 左右，在这一幅度内，由各省政府确

定当地税率。这主要是考虑我国地域

辽阔，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财政

状况有很大差别。高限主要限制地方

随意提高税负，低限限制富庶地区有税

不征，通过纳税体现国家与农民的分配

关系，使地区之间农民负担水平不要拉

得过大。
3.农业税征收。分夏秋两季征收，

根据两季产量各地确定每季征收的比

例。农民自愿一季缴清的，也可以一次

征收。要坚持在农产品收获季节征收，

农业税完税凭证开到农户。
4.取消农业税附加。1958 年农业

税条例规定，为了办理地方性公益事业

的需要，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

加，附加比例一般不得超过 正税的

15%。当时全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

财政体制，收入全部上交中央，支出由

中央统一安排，为给地方一定灵活性，

征收的附加属预算外管理，主要用于农

村修桥补路、中小学教室维修和办有线

广播等支出。附加收入支出全部由财

政负责管理。1994 年实行分税制财政

体制，农业税全部划规地方收入，取消

地方附加，增加的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

理，便于地方财政统筹安排，同时也简

化了征收划解手续。
5.仍保留粮食计算本位。各地计

税主粮品种，根据粮食品种结构重新确

定。主要考虑：一是粮食价格是衡量其

他农产品价格、收益的标尺，是农产品

代表产品。二是保留粮食计算本位，不

因农产品价格提高而财政收入相对减

少。更重要的一条，农业税是国家掌握

粮食的一种手段，各地政府根据粮食供

求状况确定征实还是征收代金。征收

实物采取实物征收，货币结算，农民交

好粮的不吃亏，交差粮的不占便宜。一

旦政府确定征收实物，粮食部门必须接

收，并且按规定的粮价与农民结算，同

时根据农业税征收机关提供的税收任

务通知单扣缴税款，这样减少农业税实

物征收、实物结算中粮食部门与农户以

及农业税征收机关的矛盾。
（二）农业特产税降低名义税率，提

高征收率。11 个在收购环节征税的品

目中，对 9 个既在生产环节征税、又在

收购环节征税的品目，应合并在生产环

节征收。对于牲畜产品，在牧区征了牧

业税的，不再征收特产税。考虑到生产

环节的实际税负水平，应适当降低农业

特产税税率。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

影响大，生产费用高，获利低，风险大，

与工业产品税收负担水平相比较，农产

品的收益情况和负担能力相对较低。
另外，征收农业特产税主要目的是调节

农业生产内部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促进

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农业特产税的税率

应适当高于粮食作物。对大宗产品，税

率宜定在 5—10%（不含烟叶），个别收

益高的产品也可高于 10% 。在降低税

率的基础上，要完善征管制度，加强征

收管理，严格控制税源，提高征收率，缩

小农业特产税实际税负与名义税率的

差距。1996 年征税范围的农业特产品

产值为 4 038.15亿元（基本不含牧业产

值），留有一定的余地，按 3 500亿元计

算，实际税负由 3.7% 提高到 8%（含烟

叶），可征到 280亿元，比 1997年增加收

入 130亿元。
按上述方案，农业税增加 250 亿

元，农业特产税增加 130 亿元，共计 380

亿元，两税总征收额可达 730亿元（占

1 9 9 7 年农业增加值 13 674 亿元的

5.34% ）。对于增加的收入明确用于应

由国家县乡财政负担的计划生育、乡村

道路建设、教育经费、优抚和民兵训练

等政府行为支出。同时取消乡级五项

统筹费。对于村提留的公积金、公益金

和管理费，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

事情，不应由财政包下来，可在国家限

额比例内进行收取，村级组织公开帐目

和办事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

制。（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税收征管
	农业税制亟待完善




